关于组织开展朝阳区教育系统“纪法铭于心· 
清风护征程”主题纪法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基层党组织：
近期收到区委办、区纪委有关通知，全区将开展“纪法铭于心·清风护征程”主题纪法教育活动。现将区委办《关于印发<朝阳区“纪法铭于心·清风护征程”主题纪法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附件1，以下简称《区委办通知》）、区纪委《关于落实<朝阳区“纪法铭于心·清风护征程”主题纪法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附件2，以下简称《区纪委通知》）转发各单位，请认真学习文件精神，结合系统和单位实际抓好落实。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主要任务
（一）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1.将《区委办通知》正文中提到的若干学习要点分解成月度主题，结合区纪委提供的《纪法教育学习推荐内容》（附件2-2），依托班子成员集中学习、教职工政治学习、党员集中培训、“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精心组织开展以“纪法铭于心·清风护征程·勤廉办教育”的学习交流研讨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教师的政治站位，更加坚定初心使命。
11月20日前，各基层党组织提交一份党支部学习交流的记录；工委组织部门、思政中心、社办中心（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党总支）将入校抽查学习情况。
（二）强化纪法学习教育，夯实理论根基
2.结合区纪委提供的《纪法教育学习推荐内容》（附件2-2）、《朝阳区廉洁文化与警示教育资源名录》（附件2-3），依托单位班子成员集中学习、党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重点学习领会通知中提到的党内法规制度、国家法律法规的出台背景、意义、内容、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教师学规知纪守法、学廉思廉践廉。思政中心同步将其纳入到干部、党员集中轮训。相关学习研讨情况将适时抽查。
3.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的制定，进一步传递责任、压实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意识（具体要求详见相关通知）。
4.积极参与“纪法铭于心·清风护征程”纪法知识线上答题活动，强化应知应会纪法知识（具体要求详见后续通知）。
（三）强化案例警示教育，形成有力震慑
5.以支部为单位，结合教育系统警示大会精神和组织生活会，开展“一案四查”，对于查摆出的问题要建立台账，明确整改举措、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在及时整改的同时务求实效。工委组织部门、思政中心、社办中心（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党总支）将抽查台账情况。
6.各基层单位党政正职要结合实际，在2022年11月底前讲一次以“勤廉办教育，党建促发展”为主题的廉政党课。
7.在严格遵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可依照相关规定组织党员干部参观警示教育基地。
8.凡年度内有党员干部教师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单位，要按照“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方案要求，开好处分决定宣布会、专题组织生活会，对被处分人进行持续教育，达到“教育一个、警示一片”效果。
（四）强化典型引领教育，激励勤廉担当
9.以支部为单位，对照“时代楷模”“北京榜样”等中央、市、区各级先进典型事迹，开展以“勤廉办教育，争先我能行”为主题的大讨论，研讨先进典型的标准条件，挖掘身边的先进典型、岗位标兵、先锋模范，综合运用榜样示范、宣讲报告、交流研讨、实践体验等丰富形式，把榜样力量转化为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的生动实践。
11月20日前，各基层单位要报送一份党支部学习交流研讨的记录复印件，或本单位一位勤廉先进的典型事迹，或本单位培育勤廉典型的工作案例。事迹或案例的字数不超过1000字。
（五）强化谈话提醒教育，着力防微杜渐
10.基层党组织书记要坚持和完善党内谈话制度，针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谈话提醒教育；新任干部要根据管理权限，由党组织书记进行廉政提醒谈话。
11.基层党组织书记要继续紧盯重大节假日、关键时间节点、风险岗位点位，有针对性地分层分类开展廉洁提醒教育。工委组织部门将适时进行抽查。
12.凡年度内收到监察建议书或被全区通报或信访举报被查实的基层单位，要对相关责任人依规合理运用“第一种形态”进行批评教育。“第一种形态”的运用情况要及时报告在第三或第四季度的统计中。如存在未按要求开展的，将影响学年度绩效考核。
（六）强化廉洁文化教育，涵养清风正气
13.积极参与区纪委等部门联合举办的“颂廉树新风·喜迎二十大”主题文艺作品征集活动（具体要求详见相关通知）。
14.将崇德尚廉思想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积极参与“最美家庭”评选（具体要求详见相关通知）。
15.关注“清风朝阳”微信公众号，认真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了解参与“悦读阅廉”“行走‘廉之路’”等系列文化活动，掌握“清风朝阳•廉洁文化地图”等知识；要结合单位实际，创新“廉洁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载体，增强廉洁文化传播吸引力、影响力、感染力。
二、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开展纪法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各基层党组织要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理论武装，坚持问题导向，压实层级岗位责任，扎实推进本单位纪法教育活动。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进一步提升“一岗双责”意识，带领广大党员发挥表率作用，营造教育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周密组织，务求实效。区委教育工委已结合系统实际将《区委办通知》的主要任务进行了明确。各单位可结合实际，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探索形成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相关经验可以与统计表一并报送。注意事项：本次活动要与单位日常工作、党员教育管理相结合，不要增加过重负担，更不能搞形式主义；过程中要严格遵守防疫要求，加强负面舆情监控，确保系统、区域的安全稳定。
3.及时总结，按时报告。9月20日前，要将阶段性完成情况填入《纪法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附件2-4），统计表的excel电子版发送至djzzk424@bjchyedu.cn；11月20日前，将全年完成情况的统计表及前文提及的相关会议记录等材料的电子版和书记签字、盖章的统计表扫描版发送邮箱。注意事项：（1）本年度，教育系统已分别于1月、4月召开两次警示教育会，相关情况应及时汇总梳理。（2）民办学校的由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党总支统一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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